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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四川省社科联“推进文旅深度融合
发展”社科普及专项活动的通知

科字〔2025〕156号

校内各单位：

为推动社科普及活动高质量开展，按照年度工作安排，四川

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近期启动“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”社科普

及专项活动（以下简称“活动”）申报工作。现将校内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选题

活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

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学习贯彻习近平

文化思想，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《决定》精神和中央、

省委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部署要求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

高质量开展社科普及活动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以下活动选题为方向性条目。申报单位或个人可选择不同角

度、方法和侧重点，自行拟定活动主题。

（一）围绕宣传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策划开展专项

社科普及活动。

（二）围绕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“推进文化和旅游

深度融合发展”部署，以“文旅+百业”拓宽社科普及路径，策划开

展展现巴蜀文化魅力的社科普及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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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围绕探索大力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，促进文化建

设数字化赋能、信息化转型，策划开展社科普及活动。

二、活动类别与申报对象

专项活动设置三个类别：社科普及专项活动、社科普及读物

编写与推广活动和社科普及视（音）频创作与推广活动，申报对

象为全省社科普及工作者或有关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三、活动要求

项目完成时限为 6个月，从立项之日起计算。省社科联组织

专家对活动成果进行验收。

（一）社科普及专项活动

围绕“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”开展社科普及活动，活动形式

包括但不限于讲座、展览、报告会、展演活动、志愿服务等，活

动累计总时长不少于 7天，累计受众不少于 5000人次（可结合

线上平台数据综合统计）。

专项活动成果验收内容包括：

1.三篇以上专项活动简报（新闻简讯），其中“四川社科”公

众号宣传不少于 1次。

2.专项活动工作总结（调研报告）。

3.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二）社科普及读物编写与推广活动

围绕“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”开展社科普及读物编写，并组

织开展与社科普及读物内容相关的社科普及活动。活动总时长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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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在 3天以上，现场受众不少于 800人次。

社科普及读物编写与推广活动成果验收内容包括：

1.编写完成的社科普及读物书稿，要求内容图文并茂，生动

形象，通俗易懂，字数 3-10万字，书稿内容去除本人文献复制

比应低于 25%（含）。

2.读物介绍和推广活动总结（报告），“四川社科”公众号宣

传不少于 1次。

3.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三）社科普及视（音）频创作与推广活动

围绕“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”开展社科普及视（音）频创作

与推广宣传。视（音）频须经所在单位、3位同行专家和省社科

联审核后在市（州）级以上官方媒体播出或转载，累计受众应达

3万人次以上。

社科普及视（音）频创作与推广活动成果验收内容包括：

1.制作完成的社科普及视（音）频。视（音）频时长不少于

3分钟。视频格式须为MP4格式，画幅比例为 16：9，分辨率在

1080p以上，单个视频大小在 100—300兆之间。

2.视（音）频推广活动简讯（简报），“四川社科”公众号宣

传不少于 1次。

3.相关佐证材料。

四、立项方式和管理要求

本次专项活动通过公开申报、专家评选、省社科联党组审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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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择优立项。社科普及专项活动立项 22项，每项资助经费

1.5万元；社科普及读物编写与推广活动与社科普及视（音）频

创作与推广活动共立项 12项，每项资助经费 1万元，立项数量

根据申报、评审情况确定。资助经费在立项后一次性拨付，按照

申报时列明的方式使用，由活动申报单位负责管理并建立经费使

用台账。省社科联对经费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抽查，省社科联科

普处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指导。

五、申报安排

（一）电子版申报材料

请申请人于 10月 20日 17：00前，将《课题申请书》（附

件 1）（Word文档命名：文旅深度融合科普活动+申请人姓名+

申请书）和《申报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以学院为单位发送至

科技处简杨扬 OA邮箱。

（二）纸质版申报材料

同时，请将《课题申请书》纸质版一式 5份（A3纸双面打

印，中缝装订）提交至科技处简老师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简杨扬 联系电话：19934309828

办公地点：厚德楼 106科技处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申报人所在单位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、责任意识和质

量意识，加强对申报工作的组织、指导和协调，确保申报活动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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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;要严格审核填报

内容的真实性和活动开展的条件，切实承担活动的管理任务和信

誉保证，在申报书上明确推荐意见，加盖公章后统一报送。

（二）申报人不能一题多报、交叉申报和重复立项。

（三）对未如期开展活动、未按照申报书计划开展活动、未

按时提交验收材料的单位和个人，撤销该立项，并追回资助经费。

（四）省社科联科普处组织专家对活动成果进行验收，对活

动完成情况纳入个人有关项目评审参考。未通过验收的专项活动，

追回资助经费，活动负责人两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（五）本次申报不接受涉密申报材料。

附件：1.活动申报书

2.申报情况统计表

科技处

2025年 10月 5日


